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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和第五件档案，有关信誉。经商之道，贵在

诚信。作为新中国的一张金色“名片”，广交会的信誉

备受周总理珍视。周总理反复告诫各级干部一定要

“重合同，守信用”。1958年10月15日至11月30日举

行的第四届广交会专设合同研究小组。在《合同研究

小组工作总结》中提到，“合同研究小组是本届大会为

提高合同质量而设立的一个新的组织单位”。

1959年 4月 15日第五届广交会开幕，各交易团

在出口成交中，签订的成交合同占 98.28%，协议仅

占 1.72%。不仅如此，合同中的货源大部分为库存

现货和已衔接好的近期货，从而保证了合同履行的

可靠性。

除此之外，当届广交会举行期间还对上一届的合

同进行全面清理，通过双方同意，采取撤销、更换、赔

款等方式，共处理了1803件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涉及

金额1961万美元，占应处理件数的83.3%；而尚未履

行完毕的合同，多是因为采购商当届没有到会。讲信

修睦，信用中国。广交会这一做法受到了采购商的广

泛好评，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根据周恩来总理对广交会工作提出的“重质先

于重量”“提高品质规格，挽回信誉”的指示，第六届

广交会协同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工作组，

对出口商品的品质、规格进行了详细检查，对有问题

或质量不稳定的商品，及时与生产及主管单位联系，

确认解决后才准予对外成交。1959年 6月 18日，外

贸部正式发文，决定建立广交会经常性的合同审查

制度。

通过广交会对“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

等贸易原则的严格遵守和坚决执行，中国优质产品

开始走出国门、打进国际市场，中国重信誉、讲和平、

讲友好的大国形象逐渐在国际上树立。

广交会“出生纸”亮相
广东省档案馆首次公布一批广交会创办初期档案

■采写：新快报记者 陈慕媛 通讯员 粤档案宣
■图片：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第137届广交会即将在广州拉开帷幕。4月10日，广东省档案馆首次公布一
批广交会创办初期档案。此次公布的档案共5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部同意4月份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文件、广交会专用场馆的设计图纸等内容。

广东省档案馆接收保管部副主任刘雅琦说，广交会创

办初期档案主要涵盖的时间段是 1956年至 1959年，作为

广交会初创时期的历史见证，它们具有唯一性、典型性、重

要性的独特价值。“这批档案作为广交会初创时期历史的

系统完整见证，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打破美西

封锁，开拓对外贸易，发展国民经济，探索对外开放的标志

性的档案文献，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刘雅琦提到，作为这些档案文献主要的保管机构之

一，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广交会创办初期档案总共是1149
件，“包括文书档案、建设图纸和一些照片，它们真实完整

系统地记录了广交会创办前筹备以及前六届广交会的有

关情况。”

刘雅琦展示了一份档案。这是 1957年 3月 4日发出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同意四月份举办出口商品

交易会的一份文件，这一件档案的珍贵性，在于它是广交

会的“出生纸”。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架起一座与世界

沟通的桥梁。1956年6月，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向外

贸部和广东省委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

会。经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商议后，8月 15日，外贸部部

长叶季壮提出在广州举办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会的请示。

这个请示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经周恩来

总理同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共同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

品展览会。1956年 11月，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原

中苏友好大厦胜利举办，为期两个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其后创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积累了经验。

1957年 3月 4日，外贸部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贸易部同意 4月份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文件。4月

25日，酝酿已久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拉

开帷幕。周总理亲临开幕现场视察。他一个展馆接着一

个展馆仔细查看展出商品，边走边亲切地对大家说，广交

会不单要发展同外国的贸易，还要展览我国工农业新产

品，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发展和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的

友好关系。

鉴于当时名称为“中国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中国出口

商品交易会”，周总理在接见外贸部有关负责人时表示，这一

名称太长，外国友人很难记住，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

“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称呼便在业内流行开来。随着

交易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广交会的称呼飞越五洲四海、愈加

深入人心，其缩短的不只是名字，更是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第二件档案是《侨光路陈列馆透视图》，它是第

一座为广交会量身定做的展馆。

1957 年，鉴于前两届广交会的影响和收获，广

东省、外贸部决定兴建一个长期性的中国出口商品

陈列馆，即位于广州市侨光路 2号的陈列馆。该陈

列馆于 1957年 11月动工，1958年 4月竣工，占地面

积 36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45万平方米，展馆使用

面积1.3万平方米。1958年4月，第3届广交会正式

迁至侨光路陈列馆举办。周总理念兹在兹，再次莅

临广州，视察广交会。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全

面开展，外贸迅速发展，刚落成的侨光路陈列馆很

快显现出场地不足的问题。1958 年 11 月 27 日下

午，周总理在参观第 4届广交会时当场指示，“展馆

太小，应建一座大馆”。

起义路陈列馆于1958年11月1日动工，由主持

设计了包括中山图书馆（现中山文献馆）、广州市府

合署（现广州市政府办公大楼）、广东省科学馆、中

苏友好大厦等系列广州标志性建筑的林克明领衔

设计。陈列馆于 1959年 8月底竣工，占地面积 1.0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02万平方米，展馆使用面积

3.45万平方米，中座楼高10层，西、北两翼各8层。

刘雅琦还展示了《起义路陈列馆中座正立面》。

陈列馆是一座浓郁苏式风格的建筑，中轴对称。专为

大型商品而设的挑空展厅空间开阔，大理石的地面和

藻井天花气派堂皇。陈列馆设交易洽谈室70多间，

开幕期间在7楼还设有银行、邮电、保险、航运等服务

台和样品零售处、酒吧间，顶层则是礼堂。展馆是当

时羊城八景之一“珠海丹心”的组成部分。直到1973
年第三十四届，广交会都一直在此举办。

广交会初创时期的历史见证

首次公布

周总理亲自定名“广交会”

一张出生纸

建馆透视图

“展馆太小，应建一座大馆”

信誉金名片 “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

■《合同研究小组工作总结》

▲《侨光路陈列馆透视图》

▲《起义路陈列馆中座正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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